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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济宁市机关事务中心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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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维修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维修管理的总则、基本规定、检查评定、维修项目管理程

序。

本文件适用于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以下简称办公用房）的维修管理。党政机关直属事业单

位和部门所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办公用房维修管理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1568 机关事务管理 术语

DB3708/T 15─2022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配置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41568、DB3708/T 15-2022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党政机关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s

包含市级及所辖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来源：DB3708/T 15─2022，3.1]

3.2

机关事务管理部门 institutional affairs management department

负责办公用房管理等机关事务工作的部门。对于市级或县级，指本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对未设机

关事务管理部门（如乡级机关）的，指本级具体负责机关事务工作的部门。

[来源：DB3708/T 15─2022，3.2]

3.2

使用单位 use unit

办公用房使用单位或集中办公区（楼）的统一管理单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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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检查 routine inspection

为保持办公用房及其设施的正常使用功能，对其易损部位和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以经验判断为主

的现场检查。

3.4

大中修 large-scale and moderate maintenance

牵动或者拆换部分主体结构、附属设备设施或主体构件，对相关专业系统进行维修改造的工程。

注：包括办公用房大修或办公用房中修。

[来源：GB/T 41568，5.12.1]

4 总则

4.1 办公用房维修应遵循安全节能、严格标准、经济使用的原则。严格执行维修标准，不应超标准维

修或变相改扩建。

4.2 办公用房维修的目的应当以消除安全隐患、恢复和完善使用功能、降低能源资源消耗为重点。

4.3 办公用房维修实行统一管理、分工负责制度:

a) 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结合办公用房建筑年代、历史维修记录、老化损坏程度、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水平和使用单位的实际需求，审批办公用房大中修项目；

b) 申请单位编制办公用房维修经费预算，经同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审核、财政部门批准后，列入

申请单位年度部门预算，由申请单位自行组织实施。

4.4 办公用房的大中修项目应当严格落实现场勘查、评估论证、造价审核、批前公示、预算编制、组

织实施、竣工核查等程序管理。

5 基本规定

5.1 办公用房维修按损坏程度和维修工作量大小分为日常维修和大中修。

注：日常维修是指及时修复、排除房屋和其设备设施的轻微损伤或小故障，保持房屋及其设施正常使用功能和运作

的日常维护、修理等活动。

5.2 办公用房具有下列情况的，可以申请和实施大中修：

a) 经鉴定房屋地基基础存在安全隐患需要加固的；

b) 经鉴定房屋结构存在安全问题需要加固的；

c) 房屋存在渗漏需要修缮的；

d) 使用时间较长、设施设备老化、功能不全等不能满足办公要求的；

e) 因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损害需要维修的；

f) 其他存在安全隐患等情形的。

5.3 经房屋安全鉴定机构确认为危房的办公用房，按有关规定执行。

5.4 已无维修、改造、加固再使用价值的办公用房，一般不作维修处理。

5.5 特殊工作性质用房的维修，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6 检查评定

6.1 检查和维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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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办公用房检查和维修项目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a) 承重系统，包括地基基础、主体结构（主体结构类型可分为砌体结构、混凝土结构、钢结构、

砖木结构）；

b) 围护系统，包括地下防水、楼面防水、非承重墙体、屋面等；

c) 装饰装修系统，包括抹灰、门窗、吊顶、轻质隔墙、外墙或内墙饰面、幕墙、涂饰、裱糊与软

包、细部、地面等；

d) 给水排水系统，包括卫生间上下水管、雨水管道等；

e) 供暖系统，包括热源、热循环系统、散热设备等；

f) 空调系统，包括冷源系统、输运系统、末端处理系统、各类调节阀类和送回风口等附件和控制

系统等；

g) 电气系统，包括变配电室、供电干线、动力、照明、备用和不间断电源、防雷及接地、室外电

气等用于办公用房中动力、照明和建筑物防雷等的电气系统，不包括电力部门的供电部分；

h) 电梯系统，包括底坑与机房、滑轮间、井道、门系统、通道、传动系统、控制系统等；

i) 消防系统，包括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火灾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水灭火系统、气体灭火系

统、防排烟系统、防火门与防火卷帘子系统，消防广播系统等；

j) 建筑智能化系统，智能化集成、信息设施、信息化应用、公共安全、建筑设备监控和管理等子

系统；

k)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系统，包括建筑围护结构系统节能、建筑设备节能、太阳能热水系统、

光伏发电系统、雨水回收处理系统以及地源热泵等；

l) 办公区附属设施，包括管网、地下车库等。

6.1.2 大中修改造项目主要包括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购置，其中：

a) 建筑安装工程包括：

1) 拆除工程：主体结构部分构件、围护系统部分构件等的拆除工程；

2) 加固工程：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等的加固工程；

3) 建筑工程：主体结构、保温防水、附属构筑物等的建筑工程；

4) 装饰装修工程：楼地面、墙体墙面、天棚吊顶、门窗等的装修装饰工程；

5) 给排水安装工程：给水、排水、卫生洁具等的安装工程；

6) 电气安装工程：电气、智能化等的安装工程；

7) 采暖制冷安装工程：供暖、中央空调系统等的安装工程；

8) 消防安装工程：消防灭火系统、消防电系统、防排烟系统、防火卷帘等的安装工程。

b) 设备购置包括：

1) 电气设备购置；

2) 消防设备购置；

3) 中央空调设备购置；

4) 电梯购置；

5) 保障房产使用的其他必要设备等。

6.2 检查评定要求

6.2.1 使用单位应指派受过培训的管理人员和有专业操作技能的人员对办公用房进行日常检查，并建

立检查档案，详细记录检查时间、内容、结果以及发现的问题描述，应具有可追溯性。

6.2.2 在日常检查的基础上，应制定检查计划，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办公用房进行综合检查评

定，对检查结果进行分析、验算，判定办公用房建筑和设施状态，制定应对措施。

注：综合检查是为确保办公用房及其设施的可靠性，通过专业仪器设备或专业人员，对办公用房进行的有计划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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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检查。

7 维修项目管理程序

7.1 管理流程图

办公用房维修管理工作流程见附录A。

7.2 维修规划、计划

7.2.1 使用单位负责大中修项目申报、预算申请、组织实施、竣工验收、工程决算等。

7.2.2 使用单位应编制办公用房年度维修计划和经费预算，报同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审核，机关事务

管理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按照“统筹兼顾、先急后缓、突出重点、量力而行”的原则，制定年度维修规

划，未纳入维修规划的大中修项目，财政部门原则上不予安排维修资金。

7.2.3 下列情况不予列入维修计划：

a) 在保修范围内或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的；

b) 列入物业管理服务内容的。

7.2.4 办公用房维修费用标准应执行相关文件规定。

7.3 维修申请

7.3.1 使用单位应以正式公文向同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提出大中修申请,填写维修申请表（格式见附录

B），并提交以下材料：

a) 项目名称、地点、规模、建设年代（或设备安装时间）、房屋结构类型等；

b) 维修事由、范围、内容及维修方案、工程造价等；

c) 维修资金概算及资金来源安排计划；

d) 主要设备、材料清单及价格；

e) 专业机构提供的相关检测报告等相关佐证材料；

f)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7.4 维修审批

7.4.1 各级党政机关大中修项目由同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审批，未经审批维修的项目，不可擅自组织

实施。

7.4.2 同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收到维修申请相关材料后，对项目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工程造价合规性

审核，并提出初步审核意见，必要时可以委托相关行业专家或第三方中介机构实施。

7.4.3 财政部门负责项目财政投资评审及及预算安排。具体事宜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7.5 项目实施

7.5.1 办公用房的维修应由使用单位严格按批复的大中修内容组织实施。

7.5.2 大中修工程应由有资质的专业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承担，并出具完整的施工图等设计文件。

7.5.3 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应随意破坏或者改变原有建筑结构；不应擅自超标准超预算调整增加维修

内容和工程量、扩大维修规模或者提高装修标准。确需变更的，应按照规定程序重新报批。

7.5.4 项目完工后，使用单位应按有关规定和程序组织验收，对技术负责、专业性强的项目，可以委

托第三方组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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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 验收合格的，使用单位应按档案管理的要求，将项目维修、勘察设计、招投标、施工、竣工验

收、结算审计等各阶段的全部资料建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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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办公用房维修管理工作流程图

办公用房维修管理流程图见图 A.1。

办公用房维修管理流程图

同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申请单位

提出维修申请

形成专家论证意见

并反馈至申请单位

列入年度部门预算

报财政部门审批

会同有关部门汇总

形成年度维修规划

备案

维修项目实施

编制年度维修计划

和经费预算

包括项目招投标、
项目施工、项目竣

工验收。

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实
地查勘

项目资料归档

图 A.1 办公用房维修管理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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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办公用房维修申请表

办公用房维修申请表格式见图B.1。

办 公 用 房 维 修 申 请 表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编号：xxxx〔 〕号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维修方案简述

（含投资概算）

申报单位

意 见

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

机关事

务部门

意 见 （盖章）

备 注

注：此表一式两份，申报单位、机关事务部门各一份。

图 B.1 办公用房维修申请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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